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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
观察车外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与
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危险交通
行为。如果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
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
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
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合理吗？《解
释（二）》就乘客“开门杀”造成他人损
害的赔偿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具体而言，《解释（二）》第二条正
确界定了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
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
侵权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
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
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这可以理解成，无论驾
驶人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
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

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
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
驶员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

庭长陈宜芳表示，此条规定既推动充
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
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
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
“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遵循
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该条第二款
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
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在发挥交强
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
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最高法发布的具体案例显示，董

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
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
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
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
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
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

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
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
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
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
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
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
故责任予以赔偿。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
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
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
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
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
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
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
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
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最终，该
案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余元的情
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
士32万余元。

司法解释出台前，“开门杀”案件
是如何处理的？新的司法解释有何意
义？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市创导律师
事务所主任宋博律师，他告诉记者，驾
驶人是车辆的实际控制者，对车辆的
行驶、停放及车门锁止等拥有最终控
制权。因此，遇到“开门杀”，交警出具
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常常认定驾驶人
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哪怕驾驶
人已尽到合法停车、提醒或劝阻的义
务。由于保险法中，“车辆使用人”不
仅包括驾驶人，也包括合法乘坐的乘
车人，保险公司应当对受害者赔付这
一点毋庸置疑。
“在我的从业经历中，保险公司拒

绝赔付的案例其实比较罕见。如果遇
到乘车人故意犯错造成‘开门杀’，保险
公司赔偿后代位追偿乘车人也已经是
非常常见的做法”，宋博说，《解释（二）》
对长期以来法律实践经验进行了进一
步明确，有力保障了事故受害者。

本报记者 曹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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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开幕，现场展出全球首个两吨级智慧空中消防航空器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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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
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
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后，公安
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责任作出全
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最高人

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这一
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
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
“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
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

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
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

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
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午饭

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李某前往同
一地点。途中，张某突然犯困撞到路边
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

偿医疗费4.65万元。审理法院认为，虽
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
但张某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
明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判决
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同乘”
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
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
社会风尚，但并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
驾驶义务，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
全谨慎驾驶。 忻小禾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
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
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
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
由使用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

何理解，存在争议。
对此，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被

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
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
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
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
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
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

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

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
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
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将自己

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某驾驶，冯某超
速行驶致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
院认为，张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

辆，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
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40％由
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
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
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利
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
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忻小禾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
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

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乘”、租车借车等

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
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
下简称《解释（二）》），作出规定，厘清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不能拒赔

“好意同乘”发生事故 驾驶人赔偿责任视情况可减轻

租车借车出事致损 车主和管理人如有错需担责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约6
万平方米展区内，近20个国家和地
区的500余家顶尖企业集中展示应
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领域
的前沿装备与技术，一批突破性创
新产品实现全球或亚洲首秀。今天
上午，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
和救援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拉开帷幕。
本届博览会共设综合救援装

备、应急防灾减灾、安全防护产品、
安全应急产业服务、安全科普宣传、
长三角应急管理成果6大核心展
区，以及航空应急救援、水域安全、
危化品安全、国际安全科技等特色
专区，重点聚焦科技赋能与场景落
地，AI应急、低空救援、特种机器
人、应急通信成为核心看点。
在以“科技赋能消防”为核心理

念的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展区，四款
自主智能无人系统产品崭新亮相。
其中，油烟管道检测机器人颇具特
色。“现在很多火灾的成因是油烟管
道内有积油沉积，但却难以被发现。”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和科
技处工程师钟雷介绍，这款产品采用
强力磁性轮吸附，可在油腻、湿滑的
金属壁面上稳定行驶，甚至轻松通过
直角弯和垂直管井；整机小巧轻便，
能深入狭窄烟道，对油垢进行检测。
机器人还搭载激光雷达与视觉惯性
里程计，实现全自主爬行与厘米级定
位，精准检测油垢位置与厚度。目
前，该产品由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与
同济大学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
学中心合作研发，仍处于原型机开发
阶段，后续将进一步优化。
在宇树科技展区，两款四足

机器人消防应急解决方案引人注
目——侦察四足机器人与灭火四
足机器人。两款产品均搭载最新
研发的“具身大脑”平台，可实现
语音群控、自主导航与自主避障，
无需人工操控即可深入有毒、有
害、坍塌等危险环境执行任务；峰
飞航空科技带来了全球首个2吨
级智慧空中消防航空器（eVTOL），
可搭载水基干粉灭火弹、伞降物资
筒、救生筏、医疗生鲜保温运输模块
等应急功能模块。
此外，本届博览会同期将举办

70余场主题活动，进一步推动应急
管理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加速新技
术、新装备实战应用。同时，定向邀
请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采购商
及国际行业代表参会，持续提升国
际影响力。

6大展区汇聚500余家顶尖企业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开幕


